
 
 

 

    

修订「服务条款」(「条款」)的通知 

 

尊敬的客户:            二零一七年四月 

 

感谢阁下使用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的服务。 

 

兹通知阁下本行已修订上述条款而该中文及英文修订版将于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

八日(「生效日期」)生效。随函附有关修订详情。第 A部分概括列出条款中「第 1

部分：一般条文」、「第２部分：银行服务」及「第３部分：投资服务」的修订重

点。第 B部分则列出不同部分的修订内容以便阁下参考。 

 

请注意，如阁下在生效日期当日起或之后继续持有阁下于本行开设的户口或使用

本行提供的任何银行、金融或其他服务，有关条款的修订将对阁下具有约束力。

若阁下不接纳该等修订，本行可能无法继续为阁下提供服务。阁下如对修订有任

何查询/响应，请致电本行客户服务热线(852) 3988 2388(选择语言后请按 5>2>0)。 

本通知及新版本条款的中英文版本将于生效日期起上载于本行的官方网站

(www.bochk.com) ，并于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八日起摆放于本行各分行供客户参

阅。客户可于分行要求领取上述文件。如本通知的中、英文版本有歧义，概以英

文版本为准。 

 

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谨启 

请注意:本文件为计算机编印文件，无须签署。 

http://www.bochk.com/


 
 

 

    

第 A部分. 条款主要修订概要 

第 1部分：一般条文 

更改通知/重要提示概要 第 B部分项目 

被授权签字人的权力 

 以厘清阁下的被授权签字人有关给予指示及资料的权力范围。 1 

客户向本行提供数据的责任 

 以厘清就阁下向本行提供的有关账户、合适性评估及各项事务数据

均为有效、真实、完整、准确及最新的确认。 

3 

 以厘清就阁下向本行送递的所有文件与数据均为有效、真实、完整、

准确及最新的陈述。 

7 

 以厘清阁下须就违反此等条款，包括无法按本行就履行本行的监管

或法律责任而提出的要求，向本行提供有效、真实、完整、准确及

最新的数据，使本行获得弥偿。 

10 

客户的陈述 

 以厘清阁下向本行作出阁下是根据个人独立决定订立每项交易及评

估该交易是否适合阁下的陈述。 

8 

 以引入阁下明白本行的招揽及建议(如有)可能因为有关情况改变而

不再适合阁下的陈述。 

9 

其他 

 以厘清条款的意思。 2, 5, 6, 11 

 以删除有关阁下须就倚赖本行提供的数据及建议承担所有风险的字

句。 

4 

第２部分：银行服务 

更改通知/重要提示概要 第 B部分项目 

本行及客户的责任 

 以厘清阁下须提供有效、真实、完整、准确及最新的数据的责任及

阁下无法履行该义务的后果。 

13 

 以厘清阁下就所提供的任何文件副本作出均为有效、真实、完整、

准确及最新的确认及承诺。 

19 

 以厘清本行的责任及义务范围。 20, 21 

其他 

 以厘清条款的意思。 12, 14, 15, 16, 

18, 23 

 以厘清本行向阁下提供的任何广告、市场推广或宣传物料、市场数

据或产品数据，其本身不会构成任何产品的招揽销售或建议。 

17, 22 

第３部分：投资服务 

更改通知/重要提示概要 第 B部分项目 

投资服务的范围 

 以界定投资服务的范围。 24 

本行及客户的责任 



 
 

 

    

 以列出本行及阁下(无论是否作为专业投资者)各自就无论牵涉本行

的招揽或建议与否的交易的责任、及指出任何有关非专业投资者的

客户并无倚赖本行的任何咨询或建议的条款或声明均为无效。 

25 至 33 

其他 

 以厘清本行向阁下提供的任何广告、市场推广或宣传物料、市场数

据或产品数据，其本身不会构成任何产品的招揽销售或建议。 

34 

 以厘清条款的意思。 35 

第 B部分: 条款主要修订详情 

第 1部分：一般条文 

项目 修订 

1 于条款 1.3 内，在以下「及填写与签署所有文件(包括开户表格)，但不

得变更您的被授权签字人或签署安排」的字句前,插入以下句子「及资料

(包括有关合适性评估的任何资料)」，并于中文版的条款内以「给予」取

代「作出」。 

2 于条款 2.1内，以「提供」取代「告知」。 

3 于条款 3.1内，修订第 1句为:「您须确认就您的账户、合适性评估及各

项交易给予本行的所有数据均属有效、真实、完整、准确及最新。」。 

4 新增条款 4.9: 「本行提供的任何数据仅作参考。除另有说明者外，否则

该等资料并非要约。受本条款第 3部分条款 1A规限下，本行不会提供意

见，而本行的雇员及代理人并无向您提供意见的授权。所提供的任何数

据概不应被视作建议。您确认本行并无就任何投资结果作出任何陈述、

保证或担保。除另有说明者外，本行提供的任何价格、利率或其他报价

仅作参考，并可于本行确认接受您的要约前毋须给予通知而更改。除另

有说明者外，否则您应付的价格并不包括(而您将额外支付)适用的税项、

税费、交易征费、费用及合理的开支。」。 

5 于条款 5.6内，在「意见」的字词前,插入「独立」的字眼。 

6 于条款 10.1内,第 3句修订如下:「已支付的费用及收费将显示于您的账

户结单或以书面另行通知。」。 

7 于条款 11.1 内,第(b)段修订如下:「您交付予本行的全部文件及数据均

为有效、真实、完整及最新；」。 

8 于条款 11.1内,第(c)段修订如下:「受本条款第 3部分条款 1A规限下，

您是根据本身的独立决定订立每项交易，以及于考虑您的个人状况(包括

但不限于您的财政状况、投资经验及投资目标)后决定交易适合您与否，

并是根据您的自行判断或您认为需要的第三方顾问意见；您明白及接纳

有关交易的性质、条款及风险；」。 

9 新增条款 11.1(c1)段如下:「如本行向您招揽销售或建议任何产品，您充

分理解若有关您或产品的情况有变，本行招揽销售或建议的产品或不再

适合您，本行并无责任确保该产品一直适合您；」。 

10 于条款 13.2 的中文版内,于以下「对于您或您的雇员或代理人的任何作

为或不作为(包括违反此等条款或适用于账户、服务或交易的条款、条件

或规则)，」的字句后，插入以下「或您无法提供本行就履行监管或法律

责任(包括但不限于本行根据本条款第 3 部分条款 1A 进行合适性评估的



 
 

 

    

责任)时所要求有效、真实、完整、准确及最新的数据」的字句。 

11 于条款 20.1内，修订最后一句如下:「请考虑寻求独立法律及税务意见，

本行或本行代理人概不会提供该等意见。」。 

第２部分：银行服务 

项目 修订 

12 于条款 2.7内，修订第二句如下:「请考虑自行查询。」。 

13 于条款 4.13 内，修订第(c)(ii)(E)段如下:「代阁下申请特定用途电子

证书时，本行有权依赖阁下提供的数据。阁下须自行负责向本行提供有

效、真实、完整、准确及最新的数据。如本行根据阁下提供的失效、失

实、不完整、不准确或过时数据采集了特定用途电子证书，阁下仍须受

由该电子证书产生的数字签名所签发的任何电子支票约束。」。 

14 条款 4.13内，修订第(c)(iii)(C)段中第 3句如下:「请跟受款人查明其

是否已实际收到该电子支票档案，不论该电子支票档案由阁下或本行传

送。」。 

15 条款 5.2的英文版本有修订，但中文版本无须修订。 

16 于条款 7.1内，以「提供」取代「建议」。 

17 于条款 7.18内，于最后一句后，插入以下字句:「向您提供的任何广告、

市场推广或宣传物料、市场数据或产品数据，其本身不会构成任何产品

的招揽销售或建议。」。 

18 条款 8.2的英文版本有修订，但中文版本无须修订。 

19 于条款 10.12 第(k)段内,于「您确认及承诺该等文件副本」的字句后，

插入「将为有效、真实、完整、准确及最新，并」的字句。 

20 于条款 10.13 第(l)段内,删除「在不损害本条款第 1 部分条款 12.4 的

情况下，本行概不就本行给予的任何建议或数据的准确性、完整性或时

效性负责，亦不对根据该等建议或资料作出的任何决定负责」的字句。 

21 于条款 11.8第(e)段内,删除「在不损害本条款第 1 部分条款 12.4 的情

况下，本行概不就本行给予的任何建议或数据的准确性、完整性或时效

性负责，亦不对根据该等建议或资料作出的任何决定负责。」的字句。 

22 新增条款 12.2A 如下: 「向您提供的任何广告、市场推广或宣传物料、

市场数据或产品数据，其本身不会构成任何产品的招揽销售或建议。」。 

23 于条款 13.1的中文版内，以「由您通知本行」取代「按通知」。 

第３部分：投资服务 

项目 修订 

24 新增条款 1.2A如下: 

「就您与本行进行任何产品交易而言： 

(a) 根据本条款第 3部分条款 1A，本行可能向您招揽销售或建议产品；

及／或 

(b) 根据本条款第 3部分条款 1B，您可能在没有本行的任何招揽或建

议或与其不一致的情况下与本行进行交易。 

除了如本条款第 3 部分条款 1.2A(a)及 1A 所载的情况外，本行不会提供

咨询服务，亦因此不会就招揽销售或建议任何产品承担任何有关咨询的

谨慎责任或义务。」 



 
 

 

    

25 新增条款 1A如下: 「在本行招揽销售或建议产品的情况下与本行进行交

易」。 

26 新增条款 1A.1 如下:「假如本行向您招揽出售或建议任何金融产品，该

金融产品必须是我们经考虑您的财政状况、投资经验及投资目标后而认

为合理地适合阁下的。本条款的其他条文或任何其他本行可能要求您签

署的文件及本行可能要求您作出的声明概不会减损本条款的效力。」。 

27 新增条款 1A.2如下:「就本条款 1A而言，「金融产品」指香港法例第 571

章证券及期货条例项下所界定的任何证券、期货合约或杠杆式外汇交易

合约。就本定义而言，「杠杆式外汇交易合约」指根据香港相关规例可从

事第 3类受规管活动的持牌人士所进行的交易。」。 

28 新增条款 1A.3如下: 

「在不减损条款 1A.1的效力下，与本行进行交易前，您接受及同意下列

各项，而本行亦将依赖您就下列各项的接受及同意： 

(a) 您向本行提供的任何资料（包括根据上文条款 1A.1就评估合适性

而提供者）为有效、真实、完整、准确及最新； 

(b) 如有关您或产品的状况有变，本行所招揽销售或建议的产品或不

再适合您； 

(c) 本行并无责任确保本行向您招揽或建议的产品一直适合您； 

(d) 为作出知情投资决定，您必须 

(i) 明白产品的性质、条款及风险；及 

(ii) 考虑您的个人状况，包括但不限于您的财政状况、投

资经验及投资目标； 

(e) 有需要，您将就欲认购的产品寻求独立专业意见。」。 

29 新增条款 1A.4如下:「条款 1A.1对于在本行向您招揽销售或建议任何金

融产品的情况下您与本行在 2017年 5月 28日或之后进行的交易有效力，

并仅适用于该等交易。再者，条款 1A.1不适用于任何属专业投资者（定

义见下文）的客户。」。 

30 新增条款 1A.5 如下:「假如此等条款或您在本行要求下签署的任何其他

文件的任何条文或作出的声明，提出您本意是为确认并无依赖本行作出

的任何建议或提供的任何意见，有关条文将告无效。此条款1A.5将于2017

年 5月 28日生效，并仅适用于该日或之后您在本行要求下签署的任何文

件的条文或作出的声明，但不适用于任何属专业投资者（定义见下文）

的客户。」。 

31 新增条款 1A.6如下:「「专业投资者」指本行毋须遵照《证券及期货事务

监察委员会持牌人或注册人操守准则》的规定，就其承担或解除任何责

任，以确保任何金融或其他产品或其建议或招揽的合适性的客户。」。 

32 新增条款 1B 如下:「在没有本行任何招揽、建议或意见与其不一致的情

况下与本行进行交易」。 

33 新增条款 1B.1如下: 

「在没有本行任何招揽或建议或与其不一致的情况下与本行进行任何交

易前，您接受及同意下列各项，而本行亦将依赖您就下列各项的接受及

同意： 

(a) 该等交易完全是应您的个人要求及根据您的个人判断作出； 



 
 

 

    

(b) 您充份理解及明白该等交易的性质、条款及风险； 

(c) 您已考虑您的个人状况，包括但不限于您的财政状况、投资经验

及投资目标； 

(d) 如有需要，您将就该等交易寻求独立专业意见； 

(e) 本行不会提供咨询服务，亦因此不会就该等交易承担任何有关咨

询的谨慎责任或义务； 

(f) 受本条款第 1部分条款 12规限下，本行不会就您或任何人士因任

何该等交易而招致或蒙受任何形式的损失（包括间接或相应而生

的损失）、成本或损害承担责任。」。 

34 新增条款 4.8如下:「向您提供的任何广告、市场推广或宣传物料、市场

数据或产品数据，其本身不会构成任何产品的招揽销售或建议。」。 

35 于条款 7 的中文版内,于以下「您应按您本身的财政状况」的字句后,插

入「、投资经验」的字句，并修订第三句如下:「请考虑于进行交易或投

资前应寻求独立的财务及专业意见。」。 

- 完 - 

 


